
关于做好2025学年秋季学期研究生开题报告工作的通知


各位导师、同学：
您好！按照《中山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现将2025学年秋季学期研究生开题报告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题报告对象及工作要求
1. 研究生开题报告工作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秋季学期进行，其中直接攻博生在第三学年秋季学期、硕博连读生在博士入学后第一学年秋季学期进行。开题报告与中期考核工作时间间隔一般不少于6个月，不得合并进行。
具体包括：
（1）2024级所有博士生（入学方式为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的除外）；
（2）2024级所有硕士生（秋季学期、春季学期获批硕博连读资格的除外）；
（3）2023级入学方式为直接攻博的博士生；
（4）2025级入学方式为硕博连读的博士生；
（5）获批延期开题后到期及其他情况应开题的研究生。
2. 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企业）导师应参与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工作。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相关专业学位教指委和培养方案的规定要求执行。
二、开题时间及安排
（1） 2025年11月10日前，研究生填写并打印研究生开题报告审查表（附件1）、开题报告（附件2），经导师审核并在审查表签字后交理学园812办公室王老师处。
（2）2025年11月14日前，学院党委审查小组对开题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核把关，审查通过方可进行开题。
[bookmark: _GoBack]（3）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2月10日，研究生在“中山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平台”填写开题报告信息，上传审查表（经学院盖章的附件1）、开题报告扫描件并提交，由研究生导师进行审核。审核后，研究生导师组织答辩专家小组（由至少3名研究生导师组成），组织开题报告答辩。硕士生考核时间为20分钟，汇报15分钟，答辩5分钟。博士生考核时间为40分钟，汇报30分钟，答辩10分钟。
（4）2025年12月20日前，答辩完成后，研究生在“中山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平台”，上传修改后的开题报告（个人和导师签字），研究生导师、院系审核通过后完成开题，系统关闭。
三、考核结果
答辩专家小组根据柔性电子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分细则表（附件3）进行给分，由组长汇总分数，完成柔性电子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记录表（附件4）。答辩后将评分细则表（附件3）、评分细则表（附件4）交理学园812办公室王老师处。
（1）分数大于等于85，通过开题考核（需小修）：研究进展良好，仅需微调开题报告；
（2）分数大于等于70，通过开题考核（需大修）：研究存在问题，需在规定时间内修改后重新考核提交报告；
（3）分数在69~60，重新考核：研究进展严重滞后，需在规定时间重新完成开题考核。
（4）分数小于60，未通过开题考核：研究无实质性进展，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作退学处理。

四、其他说明
   为加强和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研究生开题报告所有环节应通过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完成。未缴费、注册的学生不能进行开题报告。
   应开题研究生需尽早与导师讨论并确定学位论文题目，在及时在“中山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平台”填写开题报告公开答辩相关信息，其中答辩时间、地点务必准确。
   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涉及保密工作要求的，按国家、学校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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